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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111.12.28 

壹、 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 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8 條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

理辦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一、二級機關應每兩年

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

保機關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

的之達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 為瞭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所屬各機關

業務運作狀況、單位組設、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形，

本會依前開規定，本主管機關權責，會同學者專家及相

關機關組成評鑑小組辦理本次員額評鑑作業，俾利後續

組織、業務及員額相關案件之核議。 

貳、 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 評鑑日期：111 年 9 月 29 日至 111 年 12 月 28 日。 

二、 受評機關：本會輻射偵測中心(以下簡稱偵測中心)。 

三、 評鑑小組成員（性別比率：男性 50％、女性 50％）：  

（一） 召集人：本會張副主任委員靜文。 

（二） 學者專家：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方委員良吉、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艾教授和昌、國立政治大

學公共行政學系陳教授敦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蘇教授彩足(依姓氏筆劃排序) 

（三） 本會代表：王主任秘書重德、核能管制處張處長欣、

輻射防護處張處長淑君、核能技術處李處長綺思、秘

書處黃處長賜琳、主計室陳主任莉惠、人事室林主任

靜玟。 

叁、評鑑發現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2

（一）偵測中心截至110年底計有實際人力38人，另運用承

攬人力5人，該中心負責全國各項環境輻射監測及核

設施環境輻射偵測作業，另分別於106及109年新增台

灣鄰近海域輻射及氚輻射調查。又業務增加後各業務

單位工時及加班並未大幅增加，顯示人力配置尚能因

應機關業務需要。 

(二) 偵測中心設三組辦事，分別為環境偵測組、輻防稽查

組、資訊劑量組，配置10人、6人及7人。環境偵測組

及輻防稽查組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占整體實有人數比

率均為83%，資訊劑量組為70%。 

二、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一）偵測中心預算員額38人，實有人力為職員工38人，無

缺額。其中技術職系25人，行政職系6人，事務性人

力7人（技工4人、工友2人和駕駛1人），另運用承攬

人力5人。人力素質部分，大學以上學歷占8成以上。

人力結構部分，除環境偵測組有五分之一為55歲以

上，其餘各組人力均集中於55歲以下，且各組均有年

齡斷層情形，如環境偵測組人力集中於「30歲以上未

滿40歲」及「45歲以上」、輻防稽查組人力集中於「25

歲以上未滿35歲」及「40歲以上未滿50歲」、資訊劑

量組人力則集中於「35歲以上未滿55歲」。服務年資

部分，各業務組服務年資未滿15年者占6成以上，又

各業務組年資未滿5年者除資訊劑量劑組略低外，其

餘兩組均高達4成以上，人員組成資淺者占多數。 

(二) 偵測中心業務皆為自行執行。進一步分析，各業務組

配置介於6-12人，其中輻防稽查組(6人)最少、環境

偵測組(12人)最多，且環境偵測組是三組中工時及加

班時數最多者，顯示環境偵測組之負擔相對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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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偵測中心業務單位110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

比率為91%、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為

156.8%，每天刷到退時數業務單位8.3小時，加班天

數2.1天，顯示偵測中心業務單位工作負荷正常，均

能正常休假且無過度加班情形，人力足以應付業務需

求。 

(四) 輔助單位部分，110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

率為97.5%、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為

131.8%、每天刷到退時數為8.5小時，加班天數6天，

顯示輔助單位之工作負荷相對業務單位較重。 

(五) 偵測中心107至111年度預算規模如扣除人事費後，分

別為0.27億元、0.41億元、0.42億元、0.19億元、0.26

億元，又該中心110年業務單位申請加班天數之平均

數為2.1天，顯示該中心之業務單位之執行量能及負

擔沉重程度，似未有明顯增加之情形。 

(六) 偵測中心自評報告提及該中心運用承攬人力5人，惟自

評報告表6承攬人力計有8人(配置秘書室6人、環境偵

測組2人)，資料似有不一致一節，經洽據偵測中心說

明，係為符合每季填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運用勞

務承攬情形調查表」所定機關運用勞務承攬人數範

圍，不含由公立學校得標之勞務採購案及非中央預算

派駐之人力，爰於自評報告本文未納入環境偵測組勞

務採購案由公立學校得標之勞務承攬派駐人力2人，

及配置於秘書室，並由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支應之

外包駕駛1人，致自評報告與表6所列承攬人數落差3

人之情形。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

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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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偵測中心盤點結果，目前計有環境輻射監測等8項

核心重點業務
1
，各單位業務目前無去任務化可能

性，其中辦理物(商)品放射性含量分析之技術服務等

2項為低度核心項目，規劃於輔導南部地區相關單位

可提供該項服務後即可去任務化。 

(二) 目前環境試樣取樣作業、資訊設備及輻安預警自動監

測系統維護及監測站簡易維護等已委託其他單位、學

術單位或專業廠商辦理，未來仍持續有委外服務之需

求。另未來輔導放射分析備援實驗室協助環境採樣可

採委外方式辦理。 

(三) 取樣計畫、登錄、分樣與數據保存、公文檔案系統、

主計相關系統均已採數位資訊化辦理。未來輻安預警

自動監測系統之通訊模式可採用無線通訊數位資訊

化方式辦理。 

 (四) 偵測中心業務進一步去任務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化

空間不大，惟自評報告中可發現委託當地民眾或專業

機構蒐集與維護監測設備是趨勢，另外，監測數據的

蒐集與檢驗自動化也是未來改革重點。 

(五) 偵測中心自評報告表3顯示該中心業務組之業務全數

為自辦，自行執行費用均為100%，惟報告本文提及環

境試樣取樣作業等3項係採委外方式，又自評報告表6

亦有部分業務列為可部分委外，資料似有不一致一

節，經洽據偵測中心說明，係因部分業務之委外經費

                                                 
1
 8 項重點業務：1.臺灣地區放射性落塵、環境輻射偵測及核設施環境輻射偵測。2.台灣地

區食品及飲用水等放射性含量偵測。3.放射化學核種分析方法與輻射偵測技術之研究與發展

事項。4.國民輻射劑量之評估研究。5.核子事故有關輻射偵測事項之平時整備、災時應變及

災後復原業務。6.輻射災害及災害防救法相關之平時整備及應變業務。7.臺灣地區環境及核

設施環境輻射自動監測作業之規劃、協調、聯繫及推行。8.民眾溝通及環境輻射監測數據之

公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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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委辦費用」及「獎補助費」，為符合表3填表說

明，爰將委辦經費列為自行執行經費，故109年、110

年機關整體執行比率高達100%及99.9%。表3與附表6

資料雖有不一致，但未有錯誤情形。 

四、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偵測中心負責全國環境輻射偵測、食物及飲用水放

射性含量偵測、核設施附近環境輻射監測等法定職

掌，實務上陸續增加協助會本部輻射異常物處理及

南部地區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

全檢查、核子燃料運送輻射安全稽查、核子事故與

輻射彈緊急應變等作業。 

(二) 偵測中心另擔負南部輻射監測中心及境外核災應變

整備工作、大港倡議、協助日本進口食品檢測作業以

及台灣海域背景輻射調查以及氚濃度的背景值。 

(三) 偵測中心於92年起因應業務調整，經本會核准以環

境偵測組、輻防稽查組及資訊劑量組等三個業務組

及三個輔助單位辦事，又組改後將改制為核能安全

委員會所屬之中央四級機關，維持六個一級單位。

其中業務單位環境偵測組改為環境分析組，輻防稽

查組改為監測資訊組，資訊劑量組改為劑量評估

組，與前述該中心主要任務大致契合。 

(四) 偵測中心最核心業務是蒐集資訊，但分析與維護的工

作未必需要公務人員親自辦理。 

五、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近10年（101年至110年）預算

員額及缺額率變動分析 

(一) 偵測中心近10年僅職員減少1人，及事務性人力駕駛

持續出缺不補外，其餘人力無大幅變動。 

(二) 目前事務性人力比例合理，沒有臨時人員需求，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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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比例也低，是一個人力結構無大變動的機關。 

六、機關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一) 依偵測中心評估，未來三年因應新增核電廠除役衍伸

難測核種分析方式建立等8項工作，各業務組皆有請

增職員需求，其中環境偵測組請增3人、輻射稽查組

請增2人、資訊劑量組請增2人，共提出新增8名職員

之需求，請增人力幅度為現有預算員額38人之20%以

上。 

(二) 未來人力自評要求增加8人以因應業務人力缺口，目

前暫用經費、學術合作、計畫人力與現有人力支應。 

肆、評鑑建議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一) 資訊劑量組實際辦理業務人數占整體實有人數比率比

其他兩組明顯較低，應考量是否會影響整體業務之執

行。另輻防稽查組110年實際辦理業務人均自行數僅

為159千元，遠低於其他組，是否因任務形態不同導

致其結果，建議探究原因，並就其經費分配適度調配。 

(二) 目前各業務單位人力配置差異較大，為平衡各單位同

仁工作負荷，建議可就內部業務及分工情形再行檢討

調整。 

(三) 建議面對2025非核家園時程，評估未來相關應變的人

力結構樣貌，並且預先規劃相關專業的配置，以因應

趨勢。 

二、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一) 目前業務單位人力配置尚能符合業務需求，至自評報

告所提自107年新興業務量增多，現階段已存人力不

足問題，應可檢討朝其他替代措施辦理。例如可將業

務進行分類並委外及導入資訊科技化。又部分業務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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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過去已持續辦理事項(如台灣海域環境輻射監測、

民生議題放射化學分析方法建立等)；短期性設備、

制度或方法建立(如微型化及省電化機動輻射偵測器

開發、建立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與鑑識方法、規劃增

設環境空浮即時輻射監測站等)，可藉由內部人力配

置調整檢討(如前樣品處理之技工屆齡退休之人力調

度等)，爰是否有必要增設正式常態人力，允宜從嚴

核實檢討。 

(二) 偵測中心負責全國各項環境輻射監測及核設施環境輻

射偵測作業，為少數政府設置之放射性專業分析實驗

室。為確保人力素質及數據判讀之經驗傳承，建議針

對業務單位年資淺占多數之現象，應持續加強相關業

務銜接、經驗傳承與人才培育養成機制。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

外化空間 

(一) 偵測中心多數監測、調查、檢測及數據統計均可再強

化利用自動化及數位資訊化等工具，以提升可靠性及

減少人力投入，建議持續辦理並優化系統。 

(二) 建議就相關分析監測方法之建立等，研議擴大與學術

研究機構共同合作，以提升技術開發效率及人才培

育。出納管理部分，建議研議數位資訊化，將作業人

力運用效益極大化。配合未來改制，建議以數位資訊

模組化方式循序導入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如：

人力資源管理，原物料採購，財會作業等模組，進行

有效的整合與規劃，加速行政流程並提供有效資訊供

主管決策。 

(三) 建議持續滾動檢討業務去任務化，將人力運用聚焦在

輻射偵測中心之主要任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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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 輻射偵測中心同時也擔負南部輻射監測、境外核災應

變及大港倡議等工作，此部分建議持續日常的整備及

相關訓練，以因應不時之需。 

(二) 偵測中心在因應日本進口食品檢測作業，相對檢測量

比較少，建議從國家整體考量，適度增加其量能，此

外台灣海域背景輻射調查以及氚濃度的背景值監測

作業，因持續依計畫進行，同時對於檢測技術也要持

續精進。 

(三) 輻射偵測中心已累積眾多環境輻射資料與國民日常數

據等大數據，在業務提升上，建議可持續藉由數位資

訊化或是智慧監控分析，透過資訊公開達到民眾溝

通。 

五、機關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一)偵測中心之執行量能及業務單位之工作負擔，似未如

自評報告所述有增加之情形，目前各業務單位之人力

配置尚足以因應，並107年以來業務大幅增加工時之情

形，爰該中心請增8名人力之要求，於現階段應無急迫

性，建議該中心議就所列增員事項進行內部業務檢討

與人力調整。 

(二) 偵測中心工作多數屬新興技術研發，考量偵測中心組

織性質，建議可透過學術合作方式與大專校院相關系

所合作，藉由實習或其他產學合作計畫引入外部資

源，或與核能研究所合作，以發揮政府整體效能。 

(三) 因應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及其後續輻射污染水排放

海洋，此一非常態工作，且政府亦有相關研究計畫核

給，建議積極爭取科技計畫經費或相關預算，此業務

所需人力可由計畫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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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一) 偵測中心負責全國環境輻射偵測、食物及飲用水放射

性含量偵測、核設施附近環境輻射監測等法定職掌，

並且也配合政策執行相關措施，未來相關業務擴增所

需人力宜及早規劃因應。 

(二) 偵測中心積極努力投入新的業務與監測站數的設立，

目前全省已有63站，值得肯定，建請注意後續維運相

關事宜（包括經費、人員訓練及能力維持等）。 


